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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5】23 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

24 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26 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27 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28 号。 

收到日期：2025 年 12 月 4 日 

生效日期：2025 年 12 月 4 日 

作出主体：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措施类别：行政处罚 

 

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施周祥 董监高 原董事、原高级副总裁、

原财务总监 

田野 董监高 原董事、原高级副总裁 

邹晓玉 董监高 董事 

张金剑 董监高 原副董事长、原高级副总

裁 

黄玉林 董监高 原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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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违规事项类别：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二、主要内容 

（一）违法违规事实： 

经查明，施周祥、黄玉林、张金剑、邹晓玉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邹承慧为上市公司爱康科技实际控制人，其实际控制爱康科技的控股股东江

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实业)等。 

经查，案涉期间，苏州慧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慧荣)、无锡慧荣进

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慧荣)、苏州慧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州慧昊)、江阴慧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慧昊)为邹承慧实际控制

的公司。2021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2 月，邹承慧通过北京汇通方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汇通)实际控制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朝阳电站)、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安电站)；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2 月，邹承慧通过北京汇通实际控制伊川县佳康电力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伊川电站)、锦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电站)、崇左市爱

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左电站)。 

一、爱康科技 2019 年至 2023 年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 

（一）爱康科技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2019 年至 2023 年年

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2021 年，邹承慧通过实际控制朝阳电站、大安电站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2,496.26 万元。2022 年，邹承慧通过实际控制伊川电站、锦州电站、崇左电站

共 3家电站新增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 33,710.45 万元，通过实际控制朝阳电站、

大安电站、伊川电站、锦州电站、崇左电站共 5 家电站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余额

35,976.71 万元。2023 年，伊川电站增资过程中，上市公司子公司增资款流向邹

承慧控制的无锡慧荣，新增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 8,396.00 万元，邹承慧通过控

制前述共 5家电站形成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余额 40,902.68 万元。 

2018 年 12 月 26 日，爱康科技、爱康实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爱

康科技购买爱康实业持有的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罗纳



公告编号：2025-032 

租赁)26%的股权。2018 年底，爱康科技向爱康实业支付了首笔 95%股权转让款

24,851.26 万元。直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富罗纳租赁前述股权变更登记才完成。

2019 年，邹承慧控制的爱康实业占用上市公司股权转让预付款 24,851.26 万元。 

2020 年至 2023 年，富罗纳租赁大额资金长期被邹承慧及其控制的上海爱康

富罗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罗纳投资)等公司控制、使用，经计算，邹

承慧及其控制的富罗纳投资、赣州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中智(泰兴)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等通过富罗纳租赁实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余额分别为 17,909.38 万

元、24,225.00 万元、25,459.22 万元、25,459.22 万元。 

综上，2019 年至 2023 年，邹承慧及其控制的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余

额分别为 24,851.26 万元、17,909.38 万元、26,721.26 万元、61,435.93 万元、

66,361.90 万元，分别占当期期末净资产的 6.05%、4.19%、7.11%、19.15%、28.69%,

爱康科技年度报告中未按规定披露，存在重大遗漏。 

（二）爱康科技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担保，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重

大遗漏 

2021 年至 2023 年，邹承慧实际控制的苏州慧昊、江阴慧昊、朝阳电站、大

安电站、伊川电站、锦州电站对外借款，爱康科技、部分子公司先后为其提供担

保，公司未按规定履行关联担保决策程序，未按规定在相应年度报告关联担保信

息中予以披露。 

2021 年，邹承慧控制的爱康实业向成都天任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

都天任)借款 4.9 亿元，邹承慧控制的无锡慧荣向王某才借款 2.8 亿元，爱康科

技及部分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爱康科技未在年度报告中如实披露。 

综上，2021 年至 2023 年，爱康科技未按规定披露为邹承慧控制的关联方提

供担保，发生额分别为 95,623.04 万元、6,100 万元、18,920 万元，余额分别为

90,623.04 万元、24,723.04 万元、18,623.04 万元，余额分别占当期期末净资

产的 24.11%、7.71%、8.05%,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三）爱康科技通过少计借款费用方式虚增利润，未按规定披露与关联自然

人资金往来，2023 年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 

爱康科技、部分子公司 2022 年至 2023 年先后向王某才控制的成都天任、成

都雨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借款。2023 年，上市公司在财务账面计提、支付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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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费用之外，通过邹某磊个人账户支付借款费用。 

2023 年，爱康科技及其子公司向鹰潭亿恒投资有限公司等 12 家公司借入资

金，对于该借款，爱康科技存在少计利息费用情形。 

2023 年，爱康科技通过邹某磊向袁某借入 21,621 万元，归还 21,621 万元，

并通过邹某磊个人账户支付借款费用，爱康科技存在少计利息费用情形。 

经测算，爱康科技 2023 年一季报、半年报、三季报少计借款费用、虚增利

润，金额分别为 660.50 万元、979.60 万元、3,357.29 万元，占各期利润总额的

比例分别为 15.36%、15.61%、456.51%,前述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 

邹某磊为爱康科技关键管理人员，袁某为爱康科技董事、副总裁，均为上市

公司关联自然人。经统计，爱康科技 2023 年通过邹某磊实际借入本金 41,735.68

万元，支付本金 40,779.68 万元，支付利息 8,479.68 万元；其中，爱康科技通

过邹某磊向袁某借入本金 21,621 万元，归还本金 21,621 万元，支付利息

1,089.13 万元。前述与关联自然人资金往来事项，爱康科技未按规定如实披露，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四）爱康科技未按规定披露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2023 年年度报

告存在重大遗漏 

2023 年，以供应链金融业务方式，通过资金方，爱康科技子公司与实控人

邹承慧控制的无锡慧荣、苏州慧昊，实际形成 23,447.88 万元的非经营性资金往

来，占当期净资产的 10.14%。上市公司未按规定予以披露，2023 年年度报告存

在重大遗漏。 

上述违法事实，有爱康科技相关公告、相关合同、财务资料、工商资料、银

行流水、询问笔录、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爱康科技 2019 年至 2023 年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违反《证券

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八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

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违法行为。 

施周祥以董事、高管身份保证 2023 年相应信息披露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期间，其担任副总裁、财务总监，负

责财务核算，知悉上市公司存在通过邹某磊发生资金往来的相关情况，未能勤勉

尽责，为前述信息披露违法事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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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周祥及其代理人在陈述、申辩与听证中提出相关意见、提交证据材料，经

复核，我局对其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黄玉林以董事身份保证 2023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违反

《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期间，其知悉与无锡慧荣、苏州慧昊相关

的供应链金融业务，未能勤勉尽责，为该信息披露违法事项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黄玉林及其代理人在陈述、申辩与听证中提出相关意见、提交证据材料，经

复核，我局对其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张金剑知悉、参与 2021 年为爱康实业、无锡慧荣提供担保事项，以董事、

高管身份保证 2021 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

第三款之规定，为该信息披露违法事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张金剑及其代理人在陈述、申辩与听证中提出相关意见、提交证据材料，经

复核，我局对其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邹晓玉知悉、参与 2021 年为爱康实业、无锡慧荣提供担保事项，以董事身

份保证 2021 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

之规定，为该信息披露违法事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邹晓玉及其代理人在陈述、申辩与听证中提出相关意见、提交证据材料，经

复核，我局对其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经查明，田野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爱康科技 2024 年部分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 

2024 年 4 月 15 日，爱康科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互动易

平台回复投资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目前公司

不存在被 ST 的风险。” 
2024 年 4 月 30 日，爱康科技披露《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说明段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中提

及：“截止目前，公司已签订在手组件合同约 5.1GW，约 45 亿元销售额。此外，

在手支架订单约 5 亿元。” 
2024 年 5 月 8 日，爱康科技在深交所的互动易平台披露《公司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内容显示“公司目前在手订单(组件、支架、边框)约 50 亿元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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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经查，爱康科技披露的前述信息与事实不符。 

上述违法事实，有爱康科技相关公告、相关合同、询问笔录、情况说明等证

据证明，足以认定。 

爱康科技披露的前述信息系虚假记载，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

第八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之违法行

为。 

时任董事、副总裁田野，知悉前述信息披露与事实不符，违反《证券法》第

八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为该违法事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二、爱康科技 2024 年部分信息披露未及时 

2024 年 7 月 8 日，爱康科技发布《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相关事项的公

告》,披露子公司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光电)债务到期无法

偿还被诉、被裁定强制执行拍卖部分资产等情况。 

经查，爱康科技至少于 2024 年 6 月已知悉赣州光电涉诉，知悉相应民事调

解、质押担保、执行裁定等相关事项，但未及时披露。 

上述违法事实，有爱康科技相关公告、相关司法文书、询问笔录、情况说明

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爱康科技前述未及时披露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八十

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三项、第十项，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之违法行为。 

时任董事、副总裁田野至少于 2024 年 6 月已知悉相关事项，为该未及时披

露违法事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 

田野及其代理人在陈述、申辩与听证中提出相关意见，经复核，我局对其陈

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经查明，张金剑同时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爱康科技 2024 年部分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 

2024 年 4 月 30 日，爱康科技披露《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说明段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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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截止目前，公司已签订在手组件合同约 5.1GW，约 45 亿元销售额。此外，

在手支架订单约 5 亿元。” 

经查，爱康科技披露的前述信息与事实不符。 

上述违法事实，有爱康科技相关公告、相关合同、询问笔录、情况说明等证

据证明，足以认定。 

爱康科技披露的前述信息系虚假记载，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

第八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之违法行

为。 

时任副董事长、副总裁张金剑知悉 50 亿订单相关事项，仍签署确认前述专

项说明文件，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为该违法事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 

张金剑及其代理人在陈述、申辩与听证中提出相关意见、提交证据材料，经

复核，我局对其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经查明，邹晓玉同时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爱康科技 2024 年部分信息披露未及时 

2024 年 7 月 8 日，爱康科技发布《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相关事项的公

告》,披露子公司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光电)债务到期无法

偿还被诉、被裁定强制执行拍卖部分资产等情况。 

经查，爱康科技至少于 2024 年 6 月已知悉赣州光电涉诉，知悉相应民事调

解、质押担保、执行裁定等相关事项，但未及时披露。 

上述违法事实，有爱康科技相关公告、相关司法文书、询问笔录、情况说明

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爱康科技前述未及时披露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八十

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三项、第十项，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之违法行为。 

时任董事邹晓玉至少于 2024 年 6 月已知悉相关事项，为该未及时披露违法

事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 

邹晓玉及其代理人在陈述、申辩与听证中提出相关意见、提交证据材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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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我局对其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我局决定： 

对爱康科技 2024 年部分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依据《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田野给予警告，并处以 75 万元罚款。 

对爱康科技 2024 年部分信息未及时披露的行为，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

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田野给予警告，并处以 75 万元罚款。 

综合上述两项，我局决定：对田野给予警告，并处以 150 万元罚款。 

对爱康科技 2019 年至 2023 年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的行为，依

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施周祥给予警告，并处以 150

万元罚款。 

对爱康科技 2019 年至 2023 年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的行为，依

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黄玉林给予警告，并处以 70 万

元的罚款。 

对爱康科技 2019 年至 2023 年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的行为，依

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张金剑给予警告，并处以 75 万

元罚款。 

对爱康科技 2024 年部分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依据《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张金剑给予警告，并处以 75 万元罚款。 

综合上述两项，我局决定：对张金剑给予警告，并处以 150 万元罚款。 

对爱康科技 2019 年至 2023 年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的行为，依

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邹晓玉给予警告，并处以 75 万

元罚款。 

对爱康科技 2024 年部分信息未及时披露的行为，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

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邹晓玉给予警告，并处以 75 万元罚款。 

综合上述两项，我局决定：对邹晓玉给予警告，并处以 150 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

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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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

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

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处罚将进一步加剧公司经营困难的局面。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处罚涉及罚款缴纳，将增加公司财务负担。 

 

（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四）不存在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将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学习，强

化规范运作意识，加强信息披露管理，持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及信息披露质

量。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23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24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26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27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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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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